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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第 33次應變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宜蘭縣政府 202會議室 

視訊與會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     

主席：林縣長姿妙                                  紀錄：鄭乃華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疫情現況簡介：如衛生局簡報。 

參、 醫療單位報告（採用視訊方式）： 

一、 羅東聖母醫院馬漢光院長： 

(一) 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定，進行醫療營運降載，並依病人治療之急迫性

需求等，決定提供或延遲診療。 

(二) 於本院老人醫療大樓外，配合設立戶外擴大篩檢站；若於本院急診

就醫發燒者，及辦理住院者，一律實施篩檢。 

(三) 本院分艙分流計畫已研擬，確定後立即實施。 

二、 羅東博愛醫院盧進德院長： 

(一) 本院調派人力全力支援溪南戶外擴大篩檢站。 

(二) 本院將其中 1棟大樓降載作為防疫專責大樓，自 5月 20日起，所有

住院病人皆須經過篩檢，方可辦理入院手續。 

(三) 院內有板橋、萬華接觸史的員工皆已完成篩檢，並全數為陰性。 

三、 陽大醫院黃士澤主任： 

(一) 本院目前皆依照中央指示，進行入院及手術病人篩檢，並規劃院內

員工自我健康監測及採檢。 

(二) 清空本院部分病床以作為本院專責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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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師公會王維昌理事長： 

(一) 5月 18日起已動員基層醫療診所，支援醫院擴大篩檢站；目前縣內

約 200家基層醫療診所，約有 40家診所加入擴大篩檢支援。 

(二) 建議公告全縣醫療院所進行視訊診療，以提供無法外出但有醫療需

求之個案相關的診療服務。 

五、 中醫師公會林衍志常務理事： 

(一) 加強宣導就醫民眾測量額溫，用酒精噴雙手後再掛號，及就診過程

須全程佩戴口罩。 

(二) 配合健保署查詢病患及陪同家屬的 TOCC病史。 

(三) 控制進入診所病患數量，及採取梅花座位，保持安全就診距離。 

肆、 各單位應變報告（採用視訊方式）： 

一、 農業處： 

(一) 娛樂漁船已經全面停航，果菜批發市場、肉品市場、魚市場、農會、

漁會、休閒農場、直銷中心均已落實實聯制、量體溫、消毒、做好

宣傳標語和廣播。 

(二) 預計一週內完成 1、2類漁港全面消毒。 

(三) 農業處二級單位之動植物防疫所、樹藝所、海洋所已經啟動分艙分

流及居家辦公。 

二、 消防局： 

(一) 本局已啟動分艙分流機制，並規劃完成第二辦公廳舍(員山分隊)。 

(二) 自 5月 11日起取消各項宣導活動及相關民力單位協勤，相關救護技

術員訓練採線上教學。 

(三) 緊急採購相關防疫物資，加強同仁執勤安全，常規佩戴防護面罩及

選擇性(T.O.C.C.不能排除可能性時)穿戴隔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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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處： 

(一) 自 5月 19日起至 5月 28日，本縣籃球場、網球場、棒壘球場、槌

球場、足球場、溜冰場、游泳池等室內外運動設施暫停開放。 

(二) 高中以下學校停課至 5月 28日部分： 

1. 本週(5月 18日至 5月 21日)做好線上學習準備，線上學習可採同

步、非同步或混成方式。 

2. 下週一(5 月 24 日)起，三年級以上年級採線上教學，教學時數認

定與評量方式授權學校以彈性多元的方式處理。 

3. 低年級可採線上非同步，或復課後實體補課；但考量疫情發展，

建議學校須預先準備線上課程之規劃。 

4. 需到校之學生仍須給予協助照護，午餐到校者仍持續供餐，教師

仍以到校為原則。 

四、 社會處： 

(一) 縣內公私立托嬰機構及居家保母，即日起停止托育服務至5月28日。

並請家長持續留意幼兒的身心狀況，若有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知原

收托機構；同時依相關規定亦可申請防疫照顧假或家庭照顧假。 

(二) 為加強及落實防疫工作，本處已購買口罩、酒精及民生用品，致贈

本縣列管遊民；並加強關懷訪視及量測體溫，提醒遊民戴好口罩，避

免進出公共場所以加強防疫。 

五、 民政處： 

(一) 截至 110 年 5 月 19 日 9 時止，本縣目前列管居家檢疫對象計有 

173 人，持續落實追蹤關懷中；目前本縣已列管居家檢疫者累計共

7,4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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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縣宗教寺廟取消進香、遶境的活動，寺廟、教會(堂)等宗教場所亦

暫停開放民眾進入。另民眾仍可在不群聚之情形下，於宗教建築物外

之廣場、廟埕等空曠地點參香、禮拜。 

(三) 本縣全面暫停所有告別式公祭儀式；另家祭部分應縮小規模、控制

人流、保持社交距離及遵守相關防疫規定。 

(四) 宜蘭縣各戶政事務所:  

1. 為不影響疫情期間戶政業務運作，依本縣各戶政所業務量及員額

編制，規劃以戶政所間相互為異地辦公地點，並於 5月 20日開始

實施。 

2. 自即日起至 6月 8日止，暫停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到府服務」、「週

三夜間彈性上班」及「假日預約結婚登記」等服務。  

(五)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及殯葬管理所，辦公同仁採取分區辦公，並做

好防疫措施。 

六、 環保局： 

(一) 本局自 5月 19日起，啟動分艙分流異地辦公措施(第二辦公室地點：

五結鄉成興社區老人福利中心)，另相關委辦及派駐人員一併分流辦

公(由 15人降為 5人)。 

(二) 本局為降低人與人接觸頻率，暫停臨櫃申辦(報)補助作業，並以電

話(專線)輔導業者與民眾同步網路申辦，服務專線與相關措施亦公

告上網。 

(三) 5月 12日至 5月 17日止，已完成第一波消毒工作，動員全縣各清

潔隊 278人次。另針對交通場站、大型營業場所、人潮群集處、學

校周邊、民眾洽公點及其他疫調結果等處，作緊急性消毒，共消毒

66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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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月 17日起至 6月 8日止，各公所清潔隊持續安排預防性全縣大消

毒，共 310村里及 316地點全面啟動消毒工作，針對確診者足跡亦

特別加強防疫消毒作為。 

七、 工商旅遊處： 

(一) 公告自即日起娃娃機、釣蝦場等場所全面暫停營業。 

(二) 縣府轄管水(海)域及帶客從事水域活動業者，因為易於形成群聚，並

難以落實安全社交距離、實聯制等防疫措施，自即日起禁止水域遊憩

活動。 

八、 交通處： 

(一) 維持場站、轉運站每小時進行場站擦拭清潔消毒措施，客運車輛每

班次車上擦拭消毒，每日回廠整車完整消毒。 

(二) 國道客運各業者已實施實聯制，於場站張貼 QR 碼提供現場購票乘

客登記。 

(三) 配合中央『全國通用簡訊實聯制』同步推動，現各客運業者已在積

極規劃使用該簡訊實聯制，預計市區公車車內提供 QRcode 讓民眾

掃描實聯制。 

(四) 市區車輛與場站 QRcode 製作完成後，市區及國道客運將全部實施

「全國通用簡訊實聯制』。 

九、 水利資源處： 

(一) 本處已完成辦公室分艙分流並開始執行。 

(二) 已要求監造單位及廠商，參照工程會 109年 4月 24日召開「公共工

程落實執行防疫措施會議」結論執行以下防疫措施： 

1. 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理措施：門禁管制及定期清潔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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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導：加強個人衛生、張貼「預防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文宣、通

風換氣、蒐集並提供各項疫情訊息及防疫建議相關資訊等。 

3. 將門禁管制相關措施納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檢

查項目，要求施工廠商每日檢查。 

十、 警察局： 

(一) 5月 18日複查縣內八大行業等共計 321家，皆無違規營業之處。 

(二) 原預定 5月 21日舉辦之全國性酒測勤務，已報備警政署辦理取消。 

十一、 計畫處：計畫處己完成縣府員工分流分艙及居家辦公的資訊設備及

系統的設定作業，目前系統運作正常。 

十二、 文化局： 

(一) 本局已順利啟動分艙分流及居家辦公。 

(二) 所屬場館維持單一出入口管制，手部消毒，並提高消毒頻率及落實

實聯制。 

(三) 自 5月 12日起取消各項活動展演計 48場。 

十三、 建設處：函請縣內公寓大廈社區停用公共空間及設施，並暫緩召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十四、 財政稅務局：已於 5月 19日公告延期繳納印花稅及娛樂稅。 

十五、 主計處：配合疫情指揮中心協助各單位經費支用。 

十六、 人事處： 

(一) 今日居家線上辦公計 102位，連線順暢，另目前府內員工居家檢疫 4

位，1採報告皆為陰性。 

(二) 縣民大廳設有各局處民眾洽公區，請善加利用，勿將洽公民眾引導

至各單位辦理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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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應疫情變化，本處會後公告因應四級警戒調查表，請各局處協助

盤點填列。 

伍、 主席裁示： 

目前全國疫情升級為三級警戒，縣府各團隊認真為縣民的健康把關，各位

同仁大家辛苦了！防疫不鬆懈，唯有團結合作才能戰勝疫情，請各位同仁

將防疫視為作戰，共同齊心守護縣民健康。 

陸、 臨時動議： 

案由一：因應本縣升級為三級疫情警戒，外出時應全程戴口罩，建請警察

局協助；若發現相關違規情事，當場蒐證並開立移送單，送請衛生

局辦理裁罰作業。 

說明： 

(一) 目前疫情升級為三級警戒，外出時應全程佩戴口罩，依據傳染病防治

法，未佩戴口罩且經勸導不聽者，罰款新臺幣 3,000元至 1萬 5,000元

整。 

(二) 衛生局所於疫調現場若遇民眾未佩戴口罩且拒絕表明身分時，衛生局無

權要求民眾提供個人資料，導致無法開立裁處單，建請警察局協助開單

後，移送衛生局辦理裁罰作業。 

決議：請警察局協助配合蒐證開單，移送衛生局辦理後續作業，其相關作

業細節，請會後詳加討論，以發揮最大效益。 

柒、 散會：下午 3時 20分 


